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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方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密尔方法的应用是比较案例研究走向

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当前学界对于比较案例研究中密尔方法的认知仍存在困惑，即基于小样本的密尔方

法何以得出比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更为确定性的结论，因而，有必要澄清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 无论是

案例研究还是定量分析，都是或然性的，并且这两种传承的基础逻辑是一致的。 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

源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使得研究设计的各个步骤都产生确定性损失。 具体而言，这种确定性

损失来自于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前者包括了对事实认定、寻找和检验机制、过程追踪与强化信念；后者

包括了变量赋值、基于布尔代数的因果推断和理论适用范围的推广，等等。 因而，研究者在进行比较案例

研究时，更加适合使用贝叶斯逻辑，将因果过程观察值和数据集观察值视为调整对理论主观信心的证据，
而非在小样本的基础上去寻求确定性的解释。
【关键词】 案例研究　 或然性　 内部效度　 外部效度　 确定性损失　 贝叶斯逻辑

　 　 比较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方法中最为核心的问

题之一，早期的社会科学家从纯粹的历史叙述开始过

渡到具体的案例比较研究后，最为广泛采用的是英国

哲学家约翰·密尔（Ｊｏｈｎ Ｓ． Ｍｉｌｌ）所提出的 ５ 种因果

识别的逻辑方法，分别是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

法、共变法、求余法。①密尔方法基于布尔代数逻辑，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求异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亚
当·普沃斯基（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等人基于求异法提

出了案例比较的“最相似系统设计”原则。②求异法的

核心逻辑是在其他条件一致时，导致结果不同的差异

即为原因。 在如下两个案例中，如果因素 Ａ 的差异导

致了结果 Ｙ 的差异，就可以认为 Ａ 是 Ｙ 的原因。
然而，研究者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率性”上仍

然存在困惑：求异法基于最大相似性所使用的案例是

表明了 Ａ 和 Ｙ 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还是说仅仅提高

了关于“Ａ 是 Ｙ 的原因”这一因果推断的可信度？
Ａ＋Ｂ＋Ｃ＋Ｄ＋Ｅ→Ｙ

～Ａ＋Ｂ＋Ｃ＋Ｄ＋Ｅ→～Ｙ
传统的充分性和必要性的分析往往强调前者，但

是随着定性和定量之间争论的增加，当我们讨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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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承”的因果性时，却会出现相应的逻辑困境与迷

思。① 首先，基于密尔逻辑的小样本研究只讨论变量

同结果之间的必然性问题，往往涉及到结果出现与否

的充分性、必要性问题。 其中一个经典的模型是双变

量模型是变量（Ａ∗Ｂ）共同组成了结果（Ｙ）出现充分

非必要条件，而变量 Ａ 和 Ｂ 被视为 Ｙ 的 ＩＮＵＳ 条件。②

其次，基于中等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 （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时常是被认为介于定性和

定量之间的方法。 ＱＣＡ 则是给出一个近似于充分 ／必
要条件的概率分析（它也因此被认为更加接近于定量

分析）。③ ＱＣＡ 也存在不同类型，即便传统的清晰集

也同样需要认为设定充分条件的标准，往往采用 ９０％
和 ９５％作为充分条件来进行稳健性检验。④ 而模糊集

则在此基础强调变量对于集合的模糊属性，即变量的

赋值不再是 ０ 和 １ 的二分，而是更广泛具有（０ ～ １）中
间地带的赋值属性。⑤ 尽管 ＱＣＡ 的结果可以是概率

性的，但是如果案例完全契合理论预期（在部分中等

研究中也确实会出现），仍然会有一致性或覆盖率为

１ 的情况。 再次，基于大样本的因果推断则是根据统

计方法得出一个概率性分析。 其中最为经典的著作

当属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悉尼·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所合著的《社
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
（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三位作者（以下简称为 ＫＫＶ）倡
导以因果推断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察看自变量

（Ｘ）对于结果出现（Ｙ１）或不出现（Ｙ０）概率所产生的

影响。⑥ 显然，回归分析都是概率性的，几乎很少出现

Ｐ 值为 １ 的情况。
这里可以看到，案例研究的逻辑似乎出现了悖

论：为何少小样本反而可以比大样本研究得出更具确

定性和必然性的结论？ 同时，一些研究也开始质疑混

合方法运用的有效性，即认为逻辑的不一致使得上述

方法共同使用是不恰当的，例如在小样本研究中提出

有关充分 ／必要条件的因果框架，却用金等人的建议

来指导进行研究设计。⑦ 本文的目的在于解决比较案

例研究中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展示或然性在此类研

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来源，澄清比较案例研究的或

然性。 本文认为，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定量分析，都
会产生或然性，这也意味着所谓的“两种传承”背后其

实共享着同一种基础逻辑。
文章以下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文献分

为了定性、定量和混合方法三类，分析国内外研究对

此讨论的不足之处。 为了便于后续讨论，第二部分从

案例的内外效度和理论的内外效度两个视角澄清和

分析了效度的不同类型。 第三部分从案例的内部效

度、案例的外部效度和理论的外部效度视角出发，讨
论了对变量与事件的认知、理论构建、确定机制与增

强理论信念、适用性的进一步推广等阶段如何产生确

定性损失，从而分析了案例研究的或然性来源。 最后

是简短的结语。

一、 既有文献及其不足之处

因果解释是社会科学中案例研究的根本目的之

一，对于因果解释的倡导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大

卫·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基于质

料、形式、动力和目的四种原因来解释事物。⑧ 在统计

技术尚未出现之前，前社会科学时代的先驱主要是以

定性方法为主，他们已经隐约意识到了案例研究中的

或然性。 例如休谟在提出了关于因果识别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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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常联结、充分必要性、求同求异法等八个原则的同

时，也阐述了因果解释存在或然性的原因，例如存在

不完全经验、相反的原因发生、类比发生的精确性等

等。① 密尔在提出五种逻辑方法时，也论及了这些方

法的适用范围和可靠性问题，这其实就隐含了密尔方

法进行因果解释所面临的或然性问题。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随着各类研究方法被逐渐推广和普及，案
例研究的或然性问题反而一定程度被忽视了。 当前

主要有三类方法的讨论观点涉及到了比较案例研究

中的或然性问题。
第一类是定性研究方法。 然而在定性方法被普

及之后，上述讨论中隐含的概率性问题似乎被早期的

定性研究学者所忽视，往往得出必然性结论。 其中一

种常见的表述是定性研究中的 ２×２ 表：在特定情境

下，自变量 Ｘ１和自变量 Ｘ２分别为因变量 Ｙ 出现的必

要条件，Ｘ１和 Ｘ２ 同时出现时为 Ｙ 出现的充分条件。
早期多数的案例比较研究都是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

模型。③ 这部分研究的缺陷在于对小样本研究和集合

论方法的认知存在不足，或者仅仅将案例内研究视为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隐喻，而没有在方法层面真正重视

和具体化。④ 换而言之，早期关于定性方法的讨论都

是以决定论为前提的，自然也无法回答前文提及的

“自由度越低反而确定性越强”的疑惑。
第二类是定量研究方法。 大样本研究方法试图

通过统计分析来进行因果推断，这类方法时常会否认

小样本研究外部效度或科学性，因其变量过多而案例

过少从而导致了较低的自由度。 早期部分学者甚至

否认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和案例比较的科学性。⑤

ＫＫＶ 系统性地提出了基于因果推断的样本分析方法，
并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案例研究中，例如区分案例研究

的系统过程和非系统过程，强调数据收集的无偏性、
有效性和一致性。⑥ 然而 ＫＫＶ 将定量操作方法直接

“移植”到定性研究中的做法，遭致了许多定性或混合

方法倡导者的批评，因为许多基于定量的方法很难在

定性研究中实现，因而也无法解释小样本研究中的或

然性问题。
第三种观点源于倡导混合方法的学者。 他们认

为，定性和定量分析的逻辑是不同的，定性研究采取

的是案例内分析，旨在寻找自变量在因果过程中产生

影响的证据。⑦ 詹姆斯·马奥尼（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认

为，需要区分两种方法间的差异，定量研究是试图寻

找案例间的数据集观察值，而定性研究则是寻求因果

过程观察值，即前者讨论原因的结果，而后者讨论结

果的原因。⑧ 乔纳森·谢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ｃｈａｆｆｅｒ）认为，
对因果关系性质的主要论述分为概率提升和过程联

系的观点：在概率提升的观点中，因果关系源于原因

存在 ／不存在时，结果出现的概率差异；在过程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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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因果根源在于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过程链。①

上述方法仍然没有完整地讨论定性研究中准实验状

态和案例分析中的或然性问题，早期的多数研究仅仅

强调定性和定量方法的混合使用而非融合，②仍然认

为充分 ／必要性逻辑与概率学派逻辑存在本质性差

异。③ 因此涉及到混合方法时，仍然会出现内部效度

与外部效度无法统一的情况，因为前者基于过程追踪

得出必然性结论，而后者则基于对统计分析得出或然

性结论。
基于过去讨论的不足，要统一两种传承的逻辑，

更加适合从概率的视角，将具体事件中特定因素对结

果的贡献视为一种因果“贡献度”，从而解决个案中的

概率性问题。④ 在具体分析中，还需对客观概率和主

观概率进行区分，前者认为概率是两个事物之间客观

的物理性联系，后者则认为概率是个体的主观信念。⑤

因而，本文将以上述讨论为基础，从或然性的视角分

析小样本研究中的内外效度问题。

二、 比较案例研究中内外部效度的来源

在分析案例研究的或然性之前，需要讨论案例研

究的效度来源，以澄清相关概念。 具体而言，研究存

在两方面的效度来源，即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约

翰·格林（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给出如下定义：内部效度指

假设相对于样本（研究者实际研究的案例）的正确性，
外部效度指的是假设相对于推断总体（未研究的案

例）的正确性。⑥ 上述定义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案例

的效度和理论的效度，因此本节将从案例的效度和理

论的效度两个维度来厘清效度的概念。
１． 案例的效度

对于案例研究而言，其内部效度指的是理论在解

释个案本身时的有效性，即对个案的过程追踪是否有

效支持理论假设，而在具体研究中的外部效度则指的

是在具体研究所限定的时空情境之内，案例研究对于

总体样本的有效性。 在设定时空情境后，样本数量会

大幅减少，尤其诸多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时常只有

少量样本，但是这些小样本却已经是总体，即全样本

研究。 假设在时空情境 Ｔ 中，一共只有四个案例 Ｃ１、
Ｃ２、Ｃ３和 Ｃ４，研究者试图用变量 Ａ 和 Ｂ 来解释案例中

结果 Ｙ 的差异，这需要两方面的效度：一方面，研究者

需要分别对这四个案例进行过程追踪来检验理论的

有效性，即从内部效度的视角看理论是否符合预期；
另一方面，从外部效度的视角看，研究者则是通过密

尔方法来检验因素的变化是否符合其理论预期，基于

类型学分析来解释关键变量的赋值变化同结果 Ｙ 之

间的相关性，即前文所述传统的双变量经典模型。
２． 理论的效度

理论的内部效度指的是其在所限定时空情境中

对全部案例的有效性，而其外部效度则指的是其在所

限定时空情境之外案例的有效性。 沿用上文的例子，
理论的内部效度相当于将在时空情境 Ｔ 中 Ｃ１、Ｃ２、Ｃ３

和 Ｃ４内外效度的加总，也就是将时空情境限制下的全

样本视作一个整体，研究理论在上述情境下的有效

性。 通常而言，小样本研究的理论内部效度并不存在

太多争议，内部效度的质量取决于研究的内部结构和

设计能否有效地支持研究结果。 研究者可以通过更

严格的条件控制，例如西德尼·塔罗（Ｓｉｄｎｅｙ Ｔａｒｒｏｗ）
提出使用配对比较，基于最大相似性来选择案例以及

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同时对两个案例进行过程

跟踪，从而最大程度地接近“准实验状态”来强化理论

的内部效度。⑦

而外部效度考察理论在其他环境或不同样本中

的推广性和泛化能力。 小样本研究的理论外部效度

往往存在较多的争议，因为很难保证超越情境之后的

理论解释力。 因为当情境存在较大差异时，即便相同

机制也可能导致获得不同的结果。⑧ 尽管通过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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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获得理论的外部效度具有难度，但也并非完全不

可实现，具体来说可以包含如下两方面思路：第一种

是研究者总结恒常联结的因果过程，即发现深度案例

研究中紧密相连的因果链，当这些因果链不难通过逻

辑演绎和现有知识进行理解时，其中的机制就具备了

较强的外部效度。 柯南道尔（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曾借福尔

摩斯之口道出了这种恒常联结的作用：“全部生活就

是一个大链条，只需见其一环，就可知其整体与性

质。”①社会科学中的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斯科特对于

东南亚村庄农民“开小差”机制的深刻观察，尽管没有

大样本统计分析，但是这种研究仍然有着强外部效

度，因为这种“弱者的反抗”的行为模式或机制并非当

地农民所特有的，而是人们普遍存在的日常行为。②

第二种来源则是基于内部效度的强理论化。 丹·斯

雷特 （ Ｄ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 ） 和丹尼 尔 · 齐 勃 拉 特 （ 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提出了控制比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的理

念，主要通过三方面的策略提高理论的外部效度：用
一般的变量或机制进行操作化，寻求代表性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以试图反映更广泛的群体，并通过理论选

择案例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控制。③ 上述三个策略有助

于建立一个更具外部效度的理论，并通过寻找其他理

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证据来否定其他竞争性解释，
从而强化自身的外部效度。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物种

起源》，达尔文仅仅观察了数十种生物的演化过程，就
总结出“变异—选择—遗传”的生物演化理论，其外部

效度强到几乎不受任何条件限制。④ 如果从量化分析

的角度来看，数十种生物相对地球上物种总数而言完

全不具备代表性，但人们都对其机制的有效性深信不

疑。 因为达尔文提供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是创造论

等其他竞争性解释所无法解释的。 例如他观察到一

些生物体中存在一些没有明确功能或目的的器官与

结构，创造论中很难解释为何造物主会“如此无聊”地
创造无意义的器官，但可以通过进化论解释为早期生

物的功能遗留或新功能的演化。

在区分了基于案例的内外效度同基于理论的内

外效度的差异之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或

然性仍然侧重于案例的内外效度或者说理论的内部

效度，因为理论的推广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时常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案例的内外效度更适合标

准化的操作流程。

三、 比较案例研究中的效度

与或然性的多重来源

　 　 多数文献对于小样本研究的内外效度仍然是基

于充分 ／必要性的思维，这种充分 ／必要性思维在一些

环境相对单一的自然科学中（如经典物理学）可能是

成立的，而在系统和环境复杂的学科中（如社会科

学），就会由于复杂的背景因素的干扰而产生诸多的

确定性损失，使得研究者需要从概率的视角来理解因

果关系。 本节将从案例的内部效度、案例的外部效度

和理论的外部效度来讨论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来

源。 其中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更依赖于数据集观察

值（Ｄａｔａ⁃Ｓ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ＳＯ），而它的外部效度更加

依赖于因果过程观察值（Ｃａｕｓ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ＰＯ）。⑤

１． 案例的内部效度与或然性来源

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主要源于 ＣＰＯ，因此其内部

效度的或然性实际上是源于 ＣＰＯ 的特征，这些特征

使得在研究者观察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存在从本体论

到认识论的确定性损失。 马奥尼将 ＣＰＯ 分为三种类

型，分别是自变量 ＣＰＯ、机制 ＣＰＯ 和辅助结果 ＣＰＯ，
这三类 ＣＰＯ 都存在其或然性来源。⑥

首先是自变量因果过程观察值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ＰＯｓ），它主要用于衡量变量的赋值或存在

性，即 Ｘ＝ １ 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对于变量赋值的一

定程度涉及了部分科学哲学对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

面关于实在性的讨论。 罗伊·巴斯卡（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将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区分为真实域 （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５７１

比较案例研究中的或然性问题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柯南道尔著，俞步凡译：《血字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５ 页。
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Ｄ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６．１０ （２０１３）： １３０１－１３２７．
参见达尔文著，周建人等译：《物种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 年。
Ｈｅｎｒｙ Ｅ． 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ｅｄ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ｏｏｌ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０）
２７７－２８３．
三种观测值的具体区分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ＫＶ：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６２．１ （２０１０）： １２０－１４７。



ｒｅａｌ）、实际域（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和经验域（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① 经验域仅包含了日常的经验，实际域包

含了经验观察之外的事件，真实域还包括超出直观感

受的机制。② 经验与事件的差异本身就是案例研究或

然性的来源。 经验域是日常生活所观察、体验到的事

物，例如一个人在上海亲身经历下雨，或亲眼目睹了

Ｘ 枪杀 Ｙ，通常无须怀疑其真实性。 而那些非亲历的

事件就不再是经验，而属于实际域，只能通过相关的

记载或证据去推测其真实存在，例如对在上海的人而

言，北京下雨就只是通过资讯了解的“事件”，观察者

只能通过各类证据无限接近于真实性，很难认为存在

理论意义上 １００％的“完美的充分性”。 用一个侦探

小说的例子来说明，假设要讨论一个因果关系：嫌疑

人 Ｘ 枪杀了 Ｙ，他是凶手。 第一种情况是 Ｘ 枪杀 Ｙ
的全过程被现场直播，那么这个因果过程是 １００％确

信的。 第二种情况则是上述过程是隐秘的，例如侦探

只能间接地通过证据证明 Ｘ 为凶手。 没有亲历的事

件只能通过证据来接近其原本的真相，多数情况下这

是概率问题，即既不存在绝对的必要性（例如不在场

证明可能是伪造的），也不存在绝对的充分性（例如被

人设计陷害）。 即便这些概率很小，但是它可以使得

所谓的“充分必要性”仅仅是接近于 ９５％或 ９９％，却
无法达到 １００％。

其次，机制因果过程观察值（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ＰＯｓ）则
涉及巴斯卡所提及的真实域。 在真实域中，ＣＰＯ 的或

然性更为明显，因为机制无法仅仅通过经验或者事件

获得。 马里奥·邦格（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给机制下的定义

是：机制是一个系统中一系列进程的集合，以至于在

系统整体中这些过程带来或阻止某种变化，无论它是

一种属性还是其他过程的涌现（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③ 当研

究者试图去理解机制并以此来进行因果解释时，只能

通过过程追踪和半负面案例等方式寻找到相应证据

来部分接近真相。④ 许多将寻找机制视作是过度决定

论的观点，事实上是错误理解了机制的内涵，尝试寻

求覆盖律解释（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ｌａｗ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或者类律规

律性（ｌａｗ⁃ｌｉｋ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⑤ 当机制被理解为进程的

集合时，就意味着本体论层面的机制远比认识论层面

的复杂，研究者只能通过过程追踪和理论化将机制描

绘为有限的步骤，例如将真实的机制：Ｙ（０） →Ｙ（１） →
Ｙ（２）→…→Ｙ（ｎ） （真实的机制）简化为 Ｙ（０） →Ｙ（ｍ） →
Ｙ（ｎ）（一种机制的模型）。 因而在主观层面认识客观

机制的过程也不存在绝对的准确性，而只能不断地去

接近真实的机制，理解机制仅是“强调因变量在因果

机制各环节的具体变化过程”。⑥

第三，对辅助结果的过程追踪观察值（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ＣＰＯｓ）由于遵循了贝叶斯逻辑，则天然具备

了或然性。 马奥尼认为，辅助结果 ＣＰＯｓ 是独立的事

件，如果理论假设成立，它们就应该产生，因而它可以

被看作是由产生结果的原因所留下的额外“痕迹”或
“标记”。⑦ 当理论假设认为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竞

争性机制 Ａ 和 Ｂ 时，如果可以发现解释成立时所独有

的“痕迹”或“标记”，就会大幅增加 Ａ 的解释力并降

低 Ｂ 的解释力。 这在数学上则用贝叶斯定理来描绘：
Ｐ（ｈ ／ ｅ）＝ Ｐ（ｈ）×Ｐ（ｅ ／ ｈ）÷Ｐ（ｅ）。 这里 Ｐ（ｈ）是假说的

“先验概率”，Ｐ（ｅ）是证据概率，Ｐ（ｅ ／ ｈ）是当假说在

正确的条件下证据出现的概率，而 Ｐ（ｈ ／ ｅ）则是在证

据成立的条件下假说成立的概率。 简而言之，人们会

根据证据对于假说的支持程度来不断调整对理论的

信心。 例如在《银色马》的案例中，福尔摩斯因为当晚

看门狗没有叫而增加对解释 Ａ（马夫监守自盗）的信

６７１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２００８） ５６－６２．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２００８） １．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７．４ （１９９７）： ４１０－４６５；马里奥·邦格著，李宗荣译：《涌现与汇聚：新质

的产生与知识的统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６ 页。
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这些问题源于乔恩·埃尔斯特（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等人对机制的误解，将机制理解为因果律的文献很多，例如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Ａｌｃｈｅ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１；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ｌｅｎｎａ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４４．１
（１９９６）： ５２．
Ｄｅｒｅｋ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ｇｏ Ｒｏｈｌｆ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７．１ （２０１８）： １２－１５．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ＫＶ：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６２．１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１３０．



心，并降低了对解释 Ｂ（外人入侵）的信心。①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果过程观察值是基于因果

机制和贝叶斯逻辑层面的充分 ／必要性，它的本体论

涵义 是 不 同 于 基 于 因 果 律 和 演 绎—法 理 模 型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中的充分 ／必要性的。②

在演绎—法理模型中，例如存在命题 “天鹅是白色

的”，就意味着白色是天鹅的必要条件，一旦观察到黑

天鹅就会完全否定上述命题。③ 而过程追踪和贝叶斯

逻辑则是一种归纳模型（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通常是借

助证据点达到相对足够的可信度就可以认为接近必

要或充分条件。 类似于法官或陪审团的断案，如果有

着相对足够的证据（例如 ９０％的主观概率），就倾向

于让这些证据成为被告人有罪的“充分条件”，而通常

不会依靠演绎法或者等待 １００％的绝对证据。
２． 案例的外部效度与或然性来源

案例的外部效度来自于数据集观察值，通过样本

之间的比较来进行因果推断，从而获得多个案例之间

的理论解释力。 然而，由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缺

口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案例的外部效度

同样存在或然性。
一方面，对多案例的赋值比单案例的赋值要更加

困难，跨案例比较研究中的赋值过程时常包含或然

性。 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许多事物并不能整齐地归

入清晰的集合，这就意味着用 ０ 和 １ 进行区分的清晰

集来分析社会现象存在诸多困惑，例如存在许多介于

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案例，美国在发达国家中赋

值可以为 １，但在民主国家中赋值可能就是 ０．９。④ 因

此，在关于民主和平论的检验中，就需要权衡该理论

只适用于民主程度更高的国家，还是全部民主国家。
因为当存在介于隶属于 ／不隶属于该集合时，就需要

模糊集方法和使用或然性分析来区分其中的“充分

性”或“必要性”。⑤ 如表 １ 所示，以民主和平论为例，
假设控制变量 Ａ 和因变量 Ｙ（是否发生战争）都是二

分变量，而主要的解释变量 Ｂ（民主程度）则存在不同

程度的定义。 可以看到，案例 １ 和案例 ５ 是典型的求

异法，由此推断变量 Ｂ 是结果 Ｙ 的原因。 但存在案例

２、案例 ３ 和案例 ４ 时，就需要思考更多或然性问题，
即变量 Ｂ 处于何种程度会对结果的出现产生影响，从
而只能够得出结论认为民主程度对于战争产生了负

面的促进作用而无法认定为充分条件。

表 １　 模糊集与变量赋值的或然性来源

案例 变量 Ａ 变量 Ｂ 因变量 Ｙ

案例 １ １ １ １

案例 ２ １ ０．７５ １

案例 ３ １ ０．５ ０

案例 ４ １ ０．２５ ０

案例 ５ １ ０ ０

　 　 注：表 １ 为笔者自制。

另一方面，案例比较研究主要通过密尔方法和

布尔逻辑来对数据集观察值进行因果推断，数据集

观察值外部效度的或然性源于密尔方法本身的局限

性。 理解密尔方法要从求异法出发，因为求异法是

其他方法的基础。⑥ 求异法的有效性源于其强有力

的反事实逻辑，即通过控制当原因出现 ／不出现时，
结果出现明显差异。 求异法试图通过单一变量的变

化来获得因果解释，即它的充分性前提是其他条件

不变（Ｃｅｔｅｒｉｓ Ｐａｒｉｂｕｓ），但世界上几乎很难在非实验

状态下找到一对只有一个差异而其他完全相同的样

本。 因此，对于求异法而言，其确定性只存于严格实

验状态下、层次结构相对单一的学科，例如物理学、
化学和部分生物学领域，而在多数社会科学领域，都
很难依靠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状态来获得绝对的确定

性。 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够

通过实验来解答的问题不仅少之又少，而且能通过

控制实验来解答的问题往往只是随处可见和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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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１．４ （２０１２）： ５７４－５８３．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１．４ （２０１２）： ５８３－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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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能回答的简单问题或常识性问题。① 多数社

会科学研究依靠的是事后获得的观察值而非实验数

据，因此只能通过对样本的控制来尝试达到“准实验

状态”。 如表 ２ 所示，在不考虑变量 Ｃ 的情况下，案例

１ 和案例 ２ 形成了经典的“最大相似性”比较，由此推

断变量 Ａ 是 Ｙ 的原因，但在现实情况多数会存在变

量 Ｃ 对结果进行干扰，以至于无法用密尔方法将其排

除，从而使得变量 Ｃ 成为重要的竞争性解释，只能通

过理论叙述、演绎推理以及过程追踪等方式认为这些

要素对于结果的影响不重要，但同时也造成了确定性

的损失。

表 ２　 竞争性解释与求异法的或然性来源

案例 变量 Ａ 变量 Ｂ 变量 Ｃ 因变量 Ｙ

案例 １ １ １ １ １

案例 ２ ０ １ ０ ０

　 　 注：表 ２ 为笔者自制。

３． 理论的外部效度与或然性来源

理论的外部效度则是在特定范围内多案例的基

础上，试图给出超越这些案例的解释力，即追求更强

的“普遍性”。 当理论被向外推广时，研究者则需要面

临更复杂的时空情境，纳入更多的新样本。 新样本中

一些新变量的出现可能会导致理论结果的偏差，在此

背景之下，研究者则需要权衡理论的精炼性和准确

性，而精简理论的过程同样会带来确定性损失。
理论构建需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基于精简性的“奥

卡姆剃刀”原则。② 因为理论是对现实的简化，以此来

解释起作用的基本要素和必要的因果关系，而重要的

假设应当用尽可能少的变量来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③

理论简化的过程本身是一种策略，它经常需要牺牲部

分异常案例的解释力来维持理论的精简性，这也构成

了理论或然性的来源。 虽然减少变量来增加精简性的

情况并不多见，但是研究者时常需要权衡是否“值得”
通过增加变量以解释个别异常案例。 如表 ３ 所示，在
变量 Ｃ＝０ 的情况下，案例 １—４０ 是案例研究中经典的

双变量模型，即变量 Ａ 和变量 Ｂ 为 １ 时，变量 Ｙ 为 １，

其他任何情况 Ｙ 都为 ０，即变量 Ａ 和变量 Ｂ 分别构成

了 Ｙ 的“必要条件”且两者联立时构成了 Ｙ 的“充分条

件”。 假设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的外部效度，将
案例 ４１ 纳入到解释中，而深度案例研究的结果显示由

于变量 Ｃ＝１，导致了因变量 Ｙ 为 ０，在此情况下，研究

者需要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为案例 ４１ 单独增加一个变

量从而保持 １００％的解释力；要么忽视极端案例，接受

理论的或然性，即解释力从 １００％下降到 ９７．６％。 显然，
后者通常是更明智的选择。 然而，当每种类型都只有

一个案例时，那么解释力则会从 １００％下降到 ８０％，这
时加入变量 Ｃ 的必要性就有所增强。

表 ３　 奥卡姆剃刀、异常值与外部效度的或然性来源

案例 变量 Ａ 变量 Ｂ 变量 Ｃ 因变量 Ｙ

案例 １－１０ １ １ ０ １

案例 １１－２０ １ ０ ０ ０

案例 ２１－３０ ０ １ ０ ０

案例 ３１－４０ ０ ０ ０ ０

案例 ４１ １ １ １ ０

　 　 注：表 ３ 为笔者自制。

４． 小结

前文从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两个方面阐述了比

较案例研究的诸多步骤如何不断损失确定性而产生

了或然性。 如表 ４ 所示，或然性主要源于案例比较研

究中的四个步骤：其一是对变量和事件的认知，由于

多数情况下案例研究并非亲历事件，人们对实际域的

认知存在或然性，在对多案例赋值时存在更多模糊

性。 其二是在理论构建和检验过程中，基于布尔代数

的因果推断存在确定性损失，同时对于因果机制的发

现和检验也仅仅是不断接近于客观实在而无法彻底

接近真实域的机制。 其三是在过程追踪时，证据可以

不断增强对理论和假说的信念，但是主观概念无法达

到绝对的充分必要性，这在存在竞争性解释或与假说

不符的证据时尤为明显。 其四是在界定理论适用性

时，出于精简理论的目的，需要牺牲部分精确性，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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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１４．



是其或然性的重要来源。

表 ４　 案例比较研究中的内部和外部效度的统一

步骤 内部效度 外部效度

１． 变量与事件的认知 事实认定 变量赋值

２． 理论构建与检验 寻找和检验机制
基于布尔代数
的因果推断

３． 因果机制与理论
信念

过程证据强化信念 －

４． 适用性的进一步
推广

－ 理论推广及异
常值处理

　 　 注：表 ４ 为笔者自制。

四、 结语：贝叶斯逻辑与两种传承的统一

本文所要思考和澄清的核心问题是，许多定量或

定性研究者对案例研究存在一定误解，即认为案例研

究是基于必然性的逻辑因果而定量分析则基于概率。
本文认为，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回归分析等定量研

究，都是或然性的。 而察看内部和外部效度的过程可

以视作是一个检验假设 Ｈ０（特定条件 Ｃ 出现时，机制

Ｍ 对于结果没有贡献）的过程。 如果最终有较大的信

心可以否定 Ｈ０，则可以认为机制 Ｍ 对于结果存在贡

献。 案例研究的目标是获得足够的证据来拒绝原假

设 Ｈ０成立的概率 Ｐ＜０．１ 或 ０．０５，这在逻辑上同定量

研究的 Ｐ 检验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区别是用过程追

踪的证据而非回归分析来实现上述目标。
案例研究的或然性存在于研究设计的各个步骤之

中，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案例研究中或然性产生的原因，
认为从事实认定与变量赋值、基于布尔代数的因果推

断、寻找和检验机制、过程追踪以及理论推广和异常值

处理等诸多步骤几乎都会因为确定性损失而产生或然

性。 这种或然性一定程度源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差异以及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落差，因为社会科学

中许多事件无法亲历、无法完全实现控制下的实验状

态以及无法完整追踪因果机制的全过程，因而理论的

主观概率都远没有达到接近必然性的程度。
因此，研究者在比较案例研究中使用密尔逻辑

时，需要认识到密尔方法成立的基本前提。 在社会科

学中，密尔方法只能用于提升对理论的主观信心而无

法产生集合论意义上的充分 ／必要条件。 比较案例研

究的或然性使得研究者应当更多地使用贝叶斯逻辑

来对待小样本研究，无论是数据集观察值，还是因果

过程观察值，都是可以视作一种用于调整后验概率的

证据。 尽管小样本研究的或然性无法被消除，但是仍

然可以通过多方验证的史料、最大相似性控制、重视

关键证据、寻找半负面案例以及对适用理论范围的调

整等方式来减少小样本研究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

对理论和机制的信心。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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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ｌｏｓ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ａｃ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ｏｌｅａｎ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ＣＣ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ｃａｕ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ｌｏｓｓ；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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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案例研究中的或然性问题分析


